
行政权力事项（其他行政权力）实施清单标准
房产测绘成果备案

	1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房产测绘成果备案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贺州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

	8
	联办机构
	无

	9
	办理地点
	   贺州市东宁街3号

	10
	办理时间
	夏季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
冬季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11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4-5286623 

	
	
	监督电话
	0774-5137892

	12
	设定依据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2000年12月28日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第83号公布，自2001年5月1日起施行） 第十八条  用于房屋权属登记等房产管理的测绘成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对施测单位的资格、测绘成果的适用性、界址点准确性、面积测算依据与办法等内容进行审核。审核后的房产测绘成果纳入房产档案统一管理。

	13
	实施对象
	申请房产测绘成果备案的测绘机构

	14
	行使层级
	市级

	15
	权限划分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五条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确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房产测绘及成果应用的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房产测绘及成果应用的监督管理。

	16
	行使内容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市本级对本辖区范围内施测单位的资格、测绘成果的适用性、界址点准确性、面积测算依据与办法等内容进行审核。审核后的房产测绘成果纳入房产档案统一管理。

	17
	通办范围
	无

	18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
	1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0个工作日。

	19
	实施条件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2000年12月28日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第83号公布，自2001年5月1日起施行） 第十八条  用于房屋权属登记等房产管理的测绘成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对施测单位的资格、测绘成果的适用性、界址点准确性、面积测算依据与办法等内容进行审核。审核后的房产测绘成果纳入房产档案统一管理。

	20
	申请材料
	详见附件2、3。

	21
	特殊环节

（含中介服务）
	环节名称
	无。

	
	
	办结时限
	无。

	22
	审查方式及标准
	审查方式：书面审查。标准如下：

（一）申请书（表）的审查标准

1.申请人应如实填写各项内容，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不得虚构、伪造或编造事实；

2.文书应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填写或打印，做到字迹清楚、文字规范、文面整洁，不得涂改。文书设定的栏目，应逐项填写完整、准确；

3.申请材料中的表格应使用国际标准A4或A3型纸对开正面印制；

4.相关申请表格应由申请相对人、申请单位填写并本人签名、加盖单位公章，没有单位印章的，应由其单位负责人签名。

（二）证明文件等复印件的审查标准

1.其他各项提交的材料应使用国际标准A4型纸打印、复印或按照A4型纸的规格装订；

2.“证明文件”、“身份证复印件”等均为复印件，经申请人签名确认并注明日期，受理人员应现场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3.申请个人或单位提供的材料应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

	23
	办理流程
	详见附件1。

	24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25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26
	结果名称
	房产测绘成果报告书（加盖“房产测绘成果备案专用章”）

	27
	结果样本
	详见附件4

	28
	办件类型
	承诺件。

	29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30
	预约办理
	不可预约。

	31
	网上支付
	不可网上支付。

	32
	物流快递
	自取。

	33
	运行系统
	

	34
	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1、当房屋存在违建超建情况时，如何确定权属面积？

答：首先须由规划部门明确违建超建具体位置以及范围，对于违建超建的部分不予确权，其他合法部分计入权属面积。

	35
	责任事项
	1.受理阶段责任：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依法能够受理的进行受理，不能受理的，对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程序进行检验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书。

3.执行阶段责任：经单位负责人审查后，将鉴定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

	36
	追责情形
	因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2.违反廉政纪律行为的。

3.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4.泄露相关秘密、隐私的。

5.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工作作风懈怠、工作态度恶劣的。

6..违法行使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拒不承担的。

7.行政执法工作中推诿、拖延不办，或者无正当理由不配合、不协助其他机关行政执法工作的。

	37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2
	审查环节：故意刁难申请人；收受好处，故意让虚假资料通过；无故超期办理。
	低
	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加强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

加强信息系统建设，确保所有操作都有“痕迹”；

严格执行举报监督查处制度；

严格执行事后责任追究。
	贺州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测绘审核窗口责任人

	
	事后监管环节：对特定关系人的违法行为不能依法查处。
	低
	
	审核部门负责人


附件：1.房产测绘成果审核确认运行流程图

2.申请材料目录

3.房产测绘成果备案申请表（空白）

4.在建筑面积计算书（房产面积计算成果报告书）上加盖“房产测绘成果备案专用章”予以备案

附件1
对房产测绘成果审核确认运行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附件2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依据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描述
	来源

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申请表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法定代表人签名
	

	2
	建筑面积计算书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加盖申请人公章
	

	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规划管理部门核发
	加盖申请人公章
	

	4
	建设工程规划竣工验收合格证(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证明)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
	规划管理部门核发
	加盖申请人公章
	商品房预售成果备案不需要

	5
	建设部门审定盖章的施工图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建设管理部门核发
	加盖申请人公章
	

	6
	房号编排示意图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加盖申请人公章、房号审核人员签字
	

	7
	规划总平图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
	规划管理部门核发
	加盖申请人公章
	私人自建房测绘成果备案不需要

	8
	房产测绘成果验收报告书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加盖申请人、委托方公章
	

	9
	门牌证明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公安管理部门核发
	加盖申请人公章
	

	10
	人防阴影图或人防异地建设证明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
	人防管理部门核发
	加盖申请人公章
	房屋有人防地下室则提供阴影图，否则提供异地建设证明

	11
	土地部门核发《土地使用权证》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复印件

（原件备查）
	否
	1份
	A4纸
	必要
	国土管理部门核发
	加盖申请人公章
	

	12
	每个房屋登记单元分层分户平面图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原价
	是
	1份
	A4纸
	非必要
	申请人

自备
	加盖申请人公章
	商品房现售、私房细分、单位房(含细分)测绘成果备需要

	13
	现场照片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
	申请人

自备
	
	仅私房面积测算备案申请时须提供

	14
	房屋测绘现场调查回执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原件
	否
	1份
	A4纸
	非必要
	申请人

自备
	
	仅私房面积测算备案申请时须提供


附件3 
房产测绘成果备案申请表

	申请人
	我单位在此申请测绘成果备案，对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     （公章/签字）

申请时间：
	受托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测绘单位
	本单位承诺：对提供的测绘成果表述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测绘单位：  （公章）
	房产测绘资质等级：

	
	
	资质证号：

	房产座落
	
	项目名称
	

	幢    号
	
	结构
	
	总层数
	

	用

途

统

计
	总建筑面积（含人防）㎡
	
	套（间）数

	
	其

中
	地上
	商业
	
	

	
	
	
	住宅
	
	

	
	
	
	社区服务用房
	
	

	
	
	
	物业管理用房
	
	

	
	
	
	公厕
	
	

	
	
	
	公用面积
	
	

	
	
	地下
	非人防
	
	

	
	
	
	人防
	
	

	
	
	
	
	
	

	附属用房
	

	备注
	

	测绘人员
	
	计算分摊人员
	

	审核人员
	
	单位负责人
	

	告知事项

1、“申请人”栏：若为个人，需由本人签字；若为单位，需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2、“测绘单位”栏：需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3、“受托人、测绘人员、计算分摊人员、审核人员、单位负责人”栏：需由各自本人签字。




附件4
房产测绘成果报告书

编号：2017-045（预）
广西贺州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贵公司委托测绘的座落于贺州市八步区星光路XXX号3幢的房屋，经我公司实地勘察、丈量，并按《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2000）、(GB/T17986.2---2000)，《建设部关于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与房屋权属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2]74号）及国家现行的有关测绘的其他法律、法规计算面积，其计算结果如下：该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总建筑面积为2574.61平方米，住宅车位套内建筑面积为2088.54平方米，共有不分摊套内建筑面积为64.68平方米，共有分摊面积为421.39平方米，层高高于2.20米。
具体结果详见《建筑面积计算结果表》。

注：本测绘成果报告仅为商品房销售提供面积依据
贺州市XXX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6月15日

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交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相关职权部门申请





窗口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当场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场决定受理，并录入系统。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初审承办人审查








终审承办人审查








予以办理备案盖章并通知申请人前来领取















